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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 先 生 ：  

 

《 2010 年建築物（修訂）條例草案》  
對註冊專業人士及承建商的執法行動  

 

 為 回 應 委 員 在 《 2010 年 建 築 物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草 案 》（《 條

例 草 案 》） 委 員 會 於 2010 年 3 月 20 日 的 會 議 上 的 討 論 ， 我 們

現 就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（ 第 123 章 ）（《 條 例 》）下 可 對 註 冊 專 業 人

士 及 承 建 商 採 取 的 紀 律 及 檢 控 行 動 提 供 相 關 資 料 。  
 
 目 前 在 《 條 例 》 下 ， 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（ 監 督 ） 批 准 和 同

意 的 大 型 建 築 工 程 ， 須 由 在《 條 例 》下 註 冊 的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負 責 ， 及 由 在《 條 例 》下 註 冊 的

註 冊 承 建 商 進 行 。 監 督 可 就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、 註 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承 建 商 違 反《 條 例 》下 有 關 建 築 物 安 全 的 要

求 採 取 紀 律 及 檢 控 行 動 。  
 
 在 《 條 例 》 第 7(1)及 (1A)條 下 ， 如 一 名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

結 構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已 就 一 項 與 執 行 專 業 職 責 有 關

的 罪 行 被 任 何 法 庭 定 罪；曾 犯 有 專 業 上 的 行 為 不 當 或 疏 忽；曾

無 合 理 因 由 而 容 許 嚴 重 偏 離 其 負 責 的 監 工 計 劃 書；曾 擬 定 不 符

合《 條 例 》各 項 重 要 規 定 的 監 工 計 劃 書；或 屢 次 擬 定 不 符 合《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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例 》項 規 定 的 監 工 計 劃 書，而 上 述 事 項 可 使 該 人 不 宜 保 持 名 列

於 有 關 名 冊 、 使 該 人 如 繼 續 名 列 於 有 關 名 冊 則 會 損 及 《 條 例 》

的 妥 善 執 行，或 使 該 人 應 被 暫 時 從 名 冊 中 除 名、罰 款 或 受 譴 責， 
監 督 可 就 上 述 事 項 通 知 紀 律 委 員 會，而 紀 律 委 員 會 經 適 當 研 訊

後 可 根 據《 條 例 》第 7(2)條 命 令 將 該 人 的 姓 名 永 久 地 或 在 一 段

委 員 會 認 為 適 合 的 期 間 內 從 名 冊 中 刪 除、譴 責 該 人 或 對 該 人 處

以 罰 款 。  
 
 與 上 述 安 排 相 若 ， 在《 條 例 》第 13(1)及 (2)條 下 ， 如 一 名

註 冊 承 建 商 已 就 一 項 與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有 關 的 罪 行 被 任

何 法 庭 定 罪；在 建 築 工 程 或 街 道 工 程 方 面 曾 犯 有 疏 忽 或 行 為 不

當 ； 曾 無 合 理 因 由 而 嚴 重 偏 離 監 工 計 劃 書 ； 曾 擬 定 不 符 合《 條

例 》 各 項 重 要 規 定 的 監 工 計 劃 書 ； 或 屢 次 擬 定 不 符 合 《 條 例 》

各 項 規 定 的 監 工 計 劃 書，而 上 述 事 項 可 使 該 註 冊 承 建 商 不 宜 名

列 於 名 冊、使 該 註 冊 承 建 商 如 繼 續 名 列 於 名 冊 則 會 損 及《 條 例 》

的 妥 善 執 行，或 使 該 註 冊 承 建 商 應 被 暫 時 從 名 冊 中 除 名、罰 款

或 受 譴 責，監 督 可 就 上 述 事 項 通 知 紀 律 委 員 會，而 紀 律 委 員 會

經 適 當 研 訊 後 可 根 據《 條 例 》第 7(2)條 命 令 將 該 註 冊 承 建 商 的

姓 名 永 久 地 或 在 一 段 委 員 會 認 為 適 合 的 期 間 內 從 名 冊 中 刪

除 、 譴 責 該 註 冊 承 建 商 或 對 該 註 冊 承 建 商 處 以 罰 款 。  
 
 監 督 可 在 《 條 例 》 下 對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、 註

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承 建 商 提 出 檢 控 ， 例 如 ， 根 據《 條 例 》第

40(2A)條 就 下 列 行 為 提 出 檢 控：准 許 或 授 權 在 進 行 該 等 工 程 時

加 入 或 使 用 任 何 欠 妥 的 或 不 符 合《 條 例 》條 文 的 物 料 或 任 何 並

未 按 照 根 據《 條 例 》就 該 等 物 料 所 規 定 的 方 式 而 混 合 、 預 備 、

應 用 、 使 用 、 豎 立 、 建 造 、 放 置 或 固 定 的 物 料 、 嚴 重 偏 離 建 築

事 務 監 督 根 據 本 條 例 批 准 的 圖 則 所 顯 示 的 任 何 工 程 或 與 之 嚴

重 相 歧 ， 或 明 知 而 在 根 據 本 條 例 給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任 何 圖

則 、 證 明 書 、 表 格 或 通 知 內 就 重 要 事 實 作 出 失 實 陳 述 ； 及 根 據

《 條 例 》第 40(2B)條 就 下 列 行 為 提 出 檢 控：進 行 或 授 權 或 准 許

進 行 建 築 工 程，而 工 程 進 行 方 式 導 致 任 何 人 受 傷 或 任 何 財 產 損

毀 或 相 當 可 能 導 致 任 何 人 受 傷 或 任 何 財 產 損 毀 的 危 險 。  
 
 自 1990 年 起 ， 合 共 有 110 宗 對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

師 、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承 建 商 提 出 的 檢 控 ， 當 中 61 宗 被

定 罪 及 罰 款 （ 由 2,000 元 至 250,000 元 ）。 另 亦 有 18 宗 對 認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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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士、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、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或 註 冊 承 建 商 作 出 的

紀 律 聆 訊，當 中 有 一 項 從 名 冊 中 除 名 的 命 令、六 項 譴 責 命 令 及

12 項 罰 款 命 令 （ 由 5,000 元 至 50,000 元 ）。  
 
 
 
 
 發 展 局 局 長  
 
 
 （ 連 庭 欣       代 行 ）  
 
 
二 零 一 零 年 四 月 十 四 日  
 
 
副 本 送 ：  屋 宇 署 副 署 長  
  律 政 司 法 律 草 擬 專 員  
  律 政 司 民 事 法 律 科 高 級 政 師 律 師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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